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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安监局吉林省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 

工作方案(2012-2015 年)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2〕75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

机构: 

  省安监局制定的《吉林省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2012-2015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2 月 24 日 

  

  

吉林省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 

工作方案(2012-2015 年) 

省安监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依法做好金

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54 号)精神,扎实做好全

省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按照严格依法、淘汰落

后、标本兼治、稳步推进的原则,统筹采取“关闭、整合、整改、提升”等措施,



依法取缔和关闭无证开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各类

矿山尤其是小矿山,全面提高矿山安全生产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全省非煤

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 

  到 2015 年底,全省计划关闭金属非金属矿山 105 座,无证开采等非法违法行

为得到有效制止,不符合产业政策、安全保障能力低下的小型矿山依法整顿关闭,

浪费破坏矿产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小型矿山数量有较大幅

度减少,安全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矿山规模化、
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安全事故持续下降,较

大、重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努力杜绝特别重大事故。 

  三、矿山整顿重点 

  (一)对存在非法违法开采行为的矿山依法予以取缔关闭,具体包括: 

  1.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擅自从

事矿产资源开采的; 

  2.关闭后擅自恢复生产的; 

  3.存在持勘查许可证采矿、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且拒不整改的; 

  4.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污染治理设施“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规定,拒不执行安全环保监管指令、逾期未完善相关

手续的; 

  5.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未提出延期换证申请,经限期整改仍不

申请办理延期换证手续的。 

  (二)对限期停产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依法予以关闭,具体包

括: 

  1.存在重大安全和环境隐患,且整改无望的; 

  2.技术装备落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得不到保障的; 

  3.小型露天矿山无正规设计或不按设计规范建设、应采用而未采用中深孔

爆破、未实行机械铲装和机械二次破碎,以及未实行分台阶(分层)开采的; 

  4.相邻小型露天采石场开采范围之间最小距离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5.地下矿山井下生产系统尤其是通风系统不完善、未实行机械通风,以及采

场管理混乱的; 



  6.尾矿库危库、险库未按要求治理或治理后仍不符合安全环保要求,以及未

经审批擅自回采尾矿的; 

  7.地下矿山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安全避险 “六大系统”(监测监控系统、

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

建设的; 

  8.三等以上尾矿库在规定期限内未安装在线安全监控系统的; 

  9.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 

  10.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次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 

  (三)对工艺、技术、装备落后,不符合产业发展政策的矿山限期予以关闭,

具体包括: 

  1.一个矿体存在多个开采主体、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已
经纳入资源整合范围要求进行关闭的; 

  2.不符合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有关矿种最小开采规模、最低服务年限的; 

  3.使用国家或地方政府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装备,在规定期限内未

整改的; 

  4.独立选矿厂无固定、合法矿石来源的; 

  5.砖瓦用粘土、页岩等资源开采不符合国家关于保护土地资源、保护环境

相关政策的; 

  6.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及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的矿山。 

  四、关闭程序和标准 

  (一)关闭程序。 

  1.县级以上政府对照关闭取缔的重点和标准,进行认真摸底排查,研究确定

关闭的矿山(含尾矿库)名单; 

  2.县级以上政府依法作出关闭决定,并向社会公告; 

  3.公告期结束后,由县级以上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公告关闭的矿山实施关闭,
并对关闭现场处置和关闭取缔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确保关闭到位; 

  4.关闭工作结束后,县级以上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照关闭标准,对关闭的

矿山(含尾矿库)进行验收。 



  (二)关闭标准。 

  1.吊销或注销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 

  2.拆除供电、供水、通风、提升、运输等直接用于生产的设施和设备; 

  3.地下矿山要炸毁或填实矿井井筒,露天矿山要恢复生态环境或治理边坡,

尾矿库要履行闭库程序; 

  4.消除重大安全、地质灾害和环境隐患,地表设立明显警示标志; 

  5.清理收缴矿山留存的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 

  6.妥善安排关闭矿山的从业人员。 

  五、政策措施 

  (一)经排查列入本年度关闭的矿山相关证照到期的,安全监管、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国土资源、公安、工商、环保等有关部门一律停办相关手续;供

电部门不再办理新增用电等手续。 

  (二)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凡达不到最低开采规模和服务年限的新建、改

建、扩建矿山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三)关闭矿山采矿权价款返还事宜,由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研究制定具

体实施办法。 

  (四)列入资源整合的矿山,保留整合主体矿山的相关证照,相关部门办理被

整合矿山相关证照的注销手续。整合完成后,及时办理整合后矿山的相关证照变

更手续。 

  六、工作要求 

  (一)精心谋划,统筹推进。各市(州)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

安全生产规划,抓紧组织制定 2012-2015 年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并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报送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工作方案应明确整顿关闭工

作目标、方法步骤和配套的政策措施等,细化关闭矿山的范围和对象,将整顿关

闭任务指标逐年分解到县(市、区)。(本方案附件 1下达的关闭计划为年度最低

控制指标,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确定关闭矿山的数量) 

  (二)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各级政府要建立整顿关闭工作领导机构,细化落

实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建立健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研究提出有关政策措施,协

商解决存在的问题,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积极指导和推进矿山整顿关闭工作,并及

时将关闭矿山企业名单通报给有关成员单位。 



  (三)依法实施,注重实效。要按照 “整顿一批,提高一批,关闭一批 ”的总

体思路,扎实推进整顿关闭工作。对决定关闭的矿山,由县级以上政府组织有关

部门依法实施关闭,并组织验收。各有关部门要对照整顿关闭标准,严格履行工

作职责和关闭程序,认真落实吊销证照、拆除设备设施、炸毁井筒等各项工作措

施,确保关闭到位。要积极探索矿山整顿关闭工作常态化措施和手段,防止已关

闭矿山死灰复燃,巩固整顿关闭工作成果。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妥善解决整顿

关闭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四)抓好典型,强化宣传。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按照标准确定的矿山

关闭计划,分期分批将关闭对象在当地主要媒体进行公告。要选择辖区内整顿关

闭的难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加强调研与指导,注重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及时总结

推广先进经验。对整顿关闭不力的地区和单位要及时予以曝光。同时要设立举

报电话、举报信箱,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非法违法开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仍

冒险作业等违法行为。 

  (五)加强检查,督促落实。各市(州)政府要强化对所辖县(市、区)矿山整顿

关闭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通报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促进责任和

工作落实,确保完成矿山关闭计划。对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中互相推诿,导致不

能按计划完成整顿关闭工作任务或仍然存在非法违法金属非金属矿山的,要依法

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1.吉林省 2012-2015 年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计划表 

          2.吉林省金属非金属重点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附件 1 

  

吉林省 2012-2015 年 

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计划表  

   

地  区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长春市  4  5  5  5  

吉林市  0  2  2  2  

四平市  0  15  11  7  

辽源市  2  2  0  2  

通化市  1  7  6  6  

白山市  0  5  3  3  

松原市  0  0  0  0  

白城市  0  0  0  0  

延边州  0  4  3  3  



年度总计  7  40  30  28  

     注:此计划为年度最低控制指标。  

  

  

 附件 2 

                吉林省重点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 

矿种  
单位/年 

  

最低开采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铁(地下/ 露天)  矿石万吨  100  30  5  

镍  矿石万吨  100  30  3  

钼  矿石万吨  100  30  3  

金(岩金)  矿石万吨  15  6  1.5  

冶金用白云岩(炼镁)  矿石万吨  100  30  5  

硅灰石  矿石万吨  5  2  1  

硅藻土  矿石万吨  15  10  5  

水泥用灰岩  矿石万吨  100  50  5  

沸石  矿石万吨  30  10  3  

膨润土  矿石万吨  10  5  3  

矿泉水  万吨  10  8  5  

铜  矿石万吨  100  30  3  

铅  矿石万吨  100  30  3  

锌  矿石万吨  100  30  3  

锑  矿石万吨  100  30  3  

硫铁矿  矿石万吨  50  20  5  

硼  矿石万吨        5  

重晶石  矿石万吨  10  5  3  

萤石  矿石万吨  10  8  3  

冶金水泥用天然石英砂  矿石万吨  60  20  10  

玻璃陶瓷等用石英岩、石英
砂  

矿石万吨  
30  10  5  

高岭土  矿石万吨  10  5  3  

石膏  矿石万吨  30  20  5  

滑石  矿石万吨  10  8  3  

石墨(晶质/ 隐晶质)  矿物万吨  1.0/ 10   0.6/8  0.3/ 5  

云母(工业原料云母)  吨        2  



砖瓦用粘土  矿石万吨  30  13  6  

建筑用石材  万立方米        10  

用石材  万立方米  1.0  0.5  0.3   

 


